
經濟部新冠狀病毒防疫紓困方案 

貸款 

措施 
舊貸展延 

營運資金(支付 6 個

月薪資及租金) 

振興資金(週轉金或

資本性支出) 

適用 

對象 

1.依法辦理登記之營利事業，或依法免辦理登記之小規模商業。 

2.自 109年 1月起至 111年 12月任連續二個月平均或任一個月營

業額，較 107年或 108 年同期月平均、108年下半年月平均、109

年或 110 年或 111 年任一個月、109 年或 110 年或 111 年任連續

二個月平均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期間，營業額減少達 15%。 

貸款 

額度 
  

最高新臺幣 600 萬

元 

-中小型事業：最高

新臺幣 1.5億元 

-非中小型事業：最

高新臺幣 5億元 

貸款 

期限 
  

最長 3年 

(含寬限期 1 年) 

【利息補貼期間，除

因應國家防疫政策

調整外，不得減班休

息、減薪或裁員】 

最長 5年 

(含寬限期 1年) 

利息補

貼期限 

最長 1 年(補貼上限

新臺幣 22 萬元) 

【111 年受影響中

小型事業】 

最長 6 個月(補貼上

限新臺幣 5 萬 5 仟

元) 

【111年受影響中小

型事業】 

最長 1 年(補貼上限

新臺幣 22萬元) 

【111 年受影響中

小型事業】 

利息補

貼限制 

與其他政府機關所定補貼性質相同者，金融機構或受影響中小型

事業應擇一適用，不得重複。 

申請 

截止日 
112年 04 月 30日止 

其他 
1. 詳情請至鄰近各營業單位洽詢辦理。 

2. 行政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專區 

 

https://www.ey.gov.tw/Page/516419A0D357947E

